
2017 年刑事程序法回顧： 

刑事救濟程序、證據法則與強制處分* 

薛智仁** 

ҽ摘要Ҿ 

2017 年總統府召開司改國是會議，後續法律改革預期將重大影響刑事

程序法的全貌，其發展有待未來觀察，本文僅聚焦在評論刑事程序法的實務

發展，特別是最高法院的重要決議和裁判Ȅ整體來說，刑事救濟程序是 2017

年實務發展成果最豐富的領域Ȅ司法院釋ԅ第 752 號解釋基於訴訟權之保

障，宣告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禁止二審初受有罪判決之人上訴第三審違憲，

促成修法Ȅ最高法院承認被告對宣告監護處分之無罪判決得提起上訴ȃ受特

赦之人得聲請再審，值得肯定；在強制辯護案件否定第二審法院指定辯護人

協օ被告上訴的義務，以及課予再審聲請人對於新事證確實性過高的舉證責

任及說明義務，則是有待檢討Ȅ除此之外，面對法律未明訂的新型科技偵查

手段，最高法院秉持強制偵查法定原則及隱私權保障的精神，宣告 GPS 跟

監違法，對調取網路傳真適用相對法官保留原則，令人喝采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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